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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珠算心算协会 

 
        京珠[2017]5号          

关于缴纳 2017 年度会费的通知 

各理事单位、区县珠协、各珠心算教学实体、广大会员： 

为做好今年的工作，根据《北京珠算心算协会章程》和《关

于会员缴纳会费及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精神，请各单位接到通

知后及时缴纳 2017 年度会费，以保证各项工作活动的顺利开展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会费缴纳范围 

所有团体会员、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都有义务按照以下规定

缴纳会费。 

二、会费标准 

（一）团体会员：指在北京地区以党政机关或社团形式加入

本会的会员，年缴纳会费为 10000 元。 

（二）单位会员：指在北京地区从事珠算心算教学活动的教

学实体，分为经营性珠心算教学实体和非经营性珠心算教学实体。

经营性珠心算教学实体会员，年缴纳会费为上年从事珠心算教学

业务收入总额的 1%；若个别经营性珠心算教学实体缴纳会费存在

困难，可向北京珠算心算协会提出申请，经常务理事会批准后，

可酌情减免。非经营性珠心算教学实体年缴纳会费为 50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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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个人会员：指从事珠心算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的个人，

年缴纳会费为 100 元。 

三、会费缴纳时间 

团体会员、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请于 6 月 30 日前，将会费交

到北京珠算心算协会。 

账户名称：北京珠算心算协会 

开户银行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成路支行 

银行帐号：11001085400053004092 

银行交换号：010508547 

银行行号：854 

通信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玉芙胡同 11 号 405房

间 

邮政编码：100035 

联 系 人：闫  迅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10-632969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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